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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爭法權之方法

頻
立
新
例
取
締
有
領
判
權
之
外
僑
活
動 

上
海
二
日
電
。。中
國
今
爲
阻
止
外
人
侵
畧
計

00 

特
設
種
種
方
法C
限
制
未
撤
消
領
判
權
諸
國
僚

民
介
租
界
外
之
活
動
。。對
上
海
租
界
內
之
外
僑 

尤
爲 注
意
。•政
府
近
日
幾
每
星
期
均
有
新
法
令 

頒
布CC
取
締
享
受
領
判
權
之
外
僑
在
租
界
外
自

由
活
動
。中
國
富
軸
公
然
認
謂
新
法
令
之
主
旨
。 

專
意
限
制
此
等
居
住
上
海
公
共
租
界
及
法
界
之

外
僑
。。奉張對俄之條件

謝
永
奕 
周
丙
寅 
吳
暮
 
陳
創
石
一 
李
雨%

I  

關
榮
沛 
舞
庭
舟 
謝
錦
和
李
月
乃 
林
餐   

*
 
場 

陳
來
崇 
謝
農
 
徐
玩
水 
馬
金
宗 
馬
薦
鈴
唾 

黃
裡
幅 
關
俠
平 
馬
叙
秋 
李
東
成 
黃
寵
 

馬
才W
 
馬
本
才 
黃
兆
民
黄
均
彩 
黃
樹

»..(« 

偏 
英
，
吳
業
調 
葉
巨
勝 
縄
癸
酉
命
 !
s
 

關
仁
瑞
， 
陳
雄
閣 
鱷
生
財 
王
一
畫
一 
康
黃
以
漢
縄
」 

黃
敦
桂 
司
徒
貞
賢 
廖
樹"榮 
暘
壽
如 
關
釘m

縫 

^^^@
^>

带

鄺
連
添 

林
醒
垣 

馬
本
澄 

馬
均
吾 

李
佑
靄 

林
阈
榮 

謝
衡
石 

譚
時
諭 

梁
九

本
公
司
附
銀
囘
家

卜
列
弋
理
各
銀
行
辞
收
轉
附
來
木
公

m
、均
包④
當 
送
到
府
上 
卽
取
囘
頤
信
生
閱 
倘
有
失
漏 
本

公
司
同
人
等
照
數
賠
足 
如
蒙
賜
顧 

律
献
迎

•
^
欺
利
 
息
一

一 年
期
滿
月
息
一 

月
息
贰
釐

六
個
月
期
滿
月
息
三
釐 
三
個
月
期
滿

活
期
存
欺
閉
列

在
百 
兀
打
下
存
款 
隨
時
礎
取 
無
息
支
付 

干̂

以
上
存
款 
隨
時
裡
取 
月
息
霊
釐 
拼
年
結
計
息
空
次

不
允
俄
理
离
職 

只
許
革
退
負
責
之
華
吏

淳
昌
冲
港
才
燈
吕
蕊
鋼 

1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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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穹▲
第錄達權社十九年職豊龜 

e
社
長 
鄧
世
源 
黃
耀
南 

正1S  

M

 
林
蘭
請 
思
即
 

正
中
文 
李
岳
如
馬
愼
熊
正
交
際
次
派
^
聳
銘
!
一 

IiJEM
政
•
黄
德
鍊
李
鲁
榮
 

正
酸
督
黃
t
 裕
土
即»
輔m 

評
議
長 
林
逸
民 
黃
作
章 
馬
念
真
、

:
鑫
航
电 

催
收
員 
那
道
振 
李
祥
南
？ 
核
數
員 
吳
業
棠•.
麝
B
3
 

.
議

員

‘

‘

.

；

=
•
 
/

哈
爾
濱
二
日
電"
。傳
聞
張
學
良
不
允
納
俄
方
所 

求
復
任
蘇
俄
籍
民
奄
汕
那
夫
與
埃
士
望
兩
人
爲

本
公
司
酒
伸
及
儲
蓄
利

<1. 
規
定
如F
 

〔甲 
由
雑
洋

<@ 囘
香
港
或
内
地Z

ffi 費
均
收
港
銀 

二
拾*
以
上
百

7C以
下
每
白
收 
一•兀 

㊁
百
〃
以
上
五
百
元
以F
毎
百
收
賣
元
九
毛 

㈢
五
白
元
以
上
广
元
以
下
每
百
收
一
元
八
毛 

N)千
元
以
匕
五
千
元
以F
毎
百
收
二
元
五
毛 

二乙 
儲
蓄
利
息

㊀
三
個
月
期
週
息
貳
釐 

㊁
六
個 
期
週
息
三
釐 

日一 
什
期
週
息
九 
|i

点

㈣
如
欲
將
信
銀
附
貯
須
要
聲
明
港
銀
或
廣
毫
及
附
貯
期
限
小 

本
公5

招
恃
部
設
件
香
港
萬
國
旅
店
如
象
光
顧
無i
^

ffll/ 

小
公 
川
溜
兌
總
部
香
港
康
樂
道
中
門
牌
嚙
百
五
拾
八
號

T
he  Y

ing  Ping  
歹
。H

op  R
eceiving  A

gency  E
R
 

-M 

N
o  

15*  (onnaught  R
d 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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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ong  K

ong*  C
hhla

總
理
鄭
維
瓊 
司
理 
鄭
維
据
梁
洒
麻 

滙
兌
支
部
雲
高
華
埠
卡
路
街
門
牌
三
百
三r
號

誓 
®
 
汽 
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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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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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欺
人
鄭
漢
民

■/<' 

2

找
換
收
佣
開
列

凡
諸
自
携
赤
您
錢
銀
幣 
钊4
公
」
找
換 
紙
水
照
時
價
交 

足 
毎
百
元
以
卜 
收
佣
每
百
銀4
元
正 

一F
一兀以F
 
每 

百
收
佣
銀
六
毫 
/
千
元
以
上 
每
百
收
佣
銀
四
毫

收
送
信
佣
銀
開
列 

各
埠
梓
里 
向
本
公
.•)付

向F
列
代
理
香
沐
嘉

華
銀
打
收 
轉
付
來
本
公
司 
交
到
府
上
紙
水
亦
照 
價
交 

足 
壹
百
元
以
下 
毎
百
收
佣
銀
貳
元
正
直
干
元
以
下
健 

百
收
佣
銀
宣
元
六
毫 
三
干 
以F
 
每
月
收
佣
銀
一
元
三
毫 

凡
僑
胞
由
本
公
司
溜
兌
銀
両 
各
處
酒
費 
臨
時
面
議

各
埠
代
理
處 

香
港
嘉
華
銀
行 

廣
州
市
嘉
華
銀
行

台
山
新
昌
埠"
華
銀
行 

古
巴
何
嘩
芋
埠
益
昌
隆

S1 A

鳶
班
滝
婿
機
曲 

16 坤
口
书
麺

中
東
鐵
路
正
副
理
事
長
。。祇
允
革
退
當
日
負
責

本
公
司
現
因
生
葭
制
繁 
払
着
鄭
維
瓊
看
咲
一
總
拡
三
肌«
 變
 

。
雲
高
華
埠
酒
兌
支
部
事
宜
則
委
鄭
維
瓊
件
嫡
嬢 
民
塞
尾!. 

滿
也
可
銀
行
。令
储
代
理 
光
顧
諸
君-
無
論
直
接 »
闻
奉
公lest  

或
交 用
鄭
漢
人
君
及
滿
地
可
銀
什4

，的
能
快
捷
妥
當 
簾
樫
仙 

利
社
幽
有
意
外 
本
公
司
當
負
完
全
償
賠
之
責 
特
此
藤

1-3
8

岳

 

2
1
^

$
6

添

恩平君堂墟益華有限 公司營業購 一 

者
。本
公4
聯
合
同
志 
招
集
股
不
鉅
資) 
任
甘
掌
墟
建
築
堅
一

固
碉
樓
一 
座
，開
設
銀
業 
以
利
便
中
外
僑
胞 
專
做
各
埠
滙
敢
。 

接
理
各
國
金
銀
赤
紙 
找
換
金
錢
銀
幣 
兼
營
附
儲
銀
両 
以
利 

生
息
及
商
修
農
業
等
實
業
按
揭 
以
濟
民
生 
凡
各
埠
曾
里
，冋

奪
囘
東
略
之
東
三
省
吏
員
。
至
於
新
任
正
副
理 

事
長
雖
由
俄
方
選
派
二
但
新
人
之
平
日
資
格
與 

舉
動
。須
先
滿
奉
方
之
意
方
准
接
任
視
事
一
而
蘇 

俄
政
府
須
担
傑
彼
輩
。。不
再
在
中
國
宣
傳
共
產

大多華商係饗本 e
曝 

.出産糸顏臬sen  

之好處者仰即光臨   

*
魔 

■
一 設于
矢
麼
街
九
六
七
號
丁 

一 設于
辟
矢
役
街
九
壹
拾
號

学伽礙雲母致公堂啓事

啟
若
本
堂
當
年
職
員
瓜
代
之
期
將
滿
照
章
選
賢
能
繼
任
勦
辦
堂 

務
茲
擇|
拾 
月
八
號
開
初
選
職
昌
會
至
廿
二
號
爲
複
選
職
員

期
仰
各
昆
仲
職
員
屆
期
蒞
會
選
舉
爲
盼 

民
國
拾
八
口
拾 
一 月
卄
五
號
啟

Yef  W
ak  C

o  

“
 

Kw
an  Tong  H

ui  

Yan  Fing  

Kw
angcum

g"  

hina

 

Bi 力
蔻
邦
才
雖
瞒
識
懒
雖
證̂
 

The  Ka  W
ah  Savings  rank  Lrd,  

2081210  D
es  Voeux  R

oad  • H
ong  Konx  C

hina  

凶
力
張
出
胃
盜

BW雄
e.禍
口
幅
际
哥
主
流 

The  Ka  W
ah  Savings  Bank.  Ltd,  

,ai  H
6o  H

au・  C
anton,  

hina

總
廓
理
張
觴
仁 

民
國
十
八
年
十
月
卅
日 
益
華
銀
業
有
限
公
司
司
理
人
林
善
修
同
敗

司
庫
人
鄭
乾
聲

方
可
。。

又
奉
俄
兩
方
先
決
條
件
中"
。有
兩
方
宜
先
釋
放 

自
本
年
夏
間
雙
方
决
裂
時
所
拘
留
之
僑
民
。。

藝

：

二
 

解

飞
 

黑

9
朝香港洞價每百四卜三元三毛五斂

3; 
駐
电
阳
2

斤■鞋印JEBS

淸
支
白
子
會
利
畠 

8

雲
黄
人
4

月簟雰商先期
開
支
百
子
會
本
銀 

通吿 
， 

者
本
公
所
實
巣
部
昨
會
議
預
算
表
决
於 
丁
二
月
底
結
札
後
凡 

前
占
有
百
，會
份
者
伸.計
應
得
利
息
一
律
淸
支
外
御
存
可
還
百 

4
會
本
銀
二•
百
份
之
譜
山
我
昆
仲
占
有
百
子
會
份
者
於
明
年
元 

月
一 
號
起
領
取
利
息
可
也
若
欲
先
領
囘
該
會
本
銀
限
於
本
年
拾 

二
月
卅 
一
號
以
前
開
明
該
會
份
报
據
票字頭號數姓名 

份數 先
事
掛
號
俾
得
備
案
支
還
如
過
此
期
限
與
額
滿
見
遺 

要
俟F
次
乃
能
開
支
預
此
佈
吿
統
希
知
照
，

母虎動廣M
隆
關
祟
頴

Lung

 Kong

 

ung

 -haw

 Lt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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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十
八
年
拾 
月
竟
號 
雲
埠
龍
岡
公
所
實
業
育
限
公
司
敢

■◎▲
紀念預吿

啟者本會擇于十二月十五號(星期日 

)下午一時舉行八週年紀念典禮統請 

各支會暨我鄕■
臨助慶不勝榮幸 

沙堆公安總會謹啟

•
列強未干預中俄事 

候
由
俄
直
接
交
涉
効
果
如
何
始
進
行 

倫
敦
二
日
電
一
。列
强
刻
擬
未
即
行
干
涉
中
俄
兩 

國
因
中
東
路
事
而
起
之
糾
紛
。
須
俟
該
兩
國
自 

行
接
洽
發
生
如
何
效
果
後
。、方
再
定
奪
進
行
辦 

法
，。倫
敦
華
盛
頓
巴
黎
柏
林
及
東
京
等
處
政
府 

。對
此
事
曾
有
所
協
商
。。日
前
駐
本
處
美
公
使 

多
氏
，，關
於
中
俄
兩
國
糾
紛
；
曾
晋
謁
英
外
相 

軒
打
臣
氏
。。唔
談
頗
久
。2

談
畢
。。多
氏
返
公
使 

署
致 
一 長
電
與
華
盛
頓
國
務
院
。。電
文
內
容
如 

何
；
無
從
探
悉
：

東
三
省
名
義
上
爲
中
國
領
土
。。故
中
國
中
央
政 

府
，。曾
向
莫
斯
科
政
府
提
議
兩
國
派
員
開
談
判 

解
决
中
東
路
之
糾
紛 
，傳
聞
東
三
省
當
軸
已
允 

納
俄
國
之
要
求"
，仍
将
該
鐵
路
歸
中
俄
共
管
。。 

但
南
京
方
面
則
不
理
奉
俄
南
方
之
協
定
如
何
『 

致
强
硬
之
照
會
。
謂
俄
若
不
允
客
府
之
要
求

JJ 

停
戰
撤
兵
。
則
是
顯
出
麻
俄
窮
兵
黯
武
。。破
壞 

和
平
：
有
侵
畧
中
國
土
地
之
野
心
；
中
國
政
府 

將
强
硬
對
待
。。與
俄
人
相
見
於
疆
塲
云
。。 

•
粤政第組飛機大隊

買
飛
機
一
百
架

^^^^^^^^3^^^^^^^^^^^
^̂

^̂
1̂

^̂
^

^
^
^

•
粤軍下總攻令 

粤軍 一 日下總攻擊令。，西 

北兩江。戰事劇烈。

•
三水危急 

三水危急。人民紛紛遷避 

兵禍。
•
新
會
之
賊
禍

新會縣司前墟，。一 日被匪

▼◎▲
雲埠致公堂啓事

敗
者
本
堂
奉
全
加
總
辦
事
處
函
開
凡
屬
會
員
一 
律
註
册
並
繳
納 

年
捐
以
資
結
束
限
期
在
邇
母
再
緩
延
等
因
合
行
通
吿
仰
我
會
員 

尙
未
註1

納
年
捐
者
卽
早
前
來
照
章
辦
妥@
勿
延
快
可
ti

、

‘

圏
尿
灣
事
制
事
專
。外
假
救
國
之
名 

h
 麻
經
涮
淀
實
3
負
欠
外
債
、C

日
益
增
多
。。 

簿
程
然
奪
侖
不
失
敗
。。玷
辱
國
體
。、莫
此
爲 

灌
遡

E

外
武
天
。.。罔
識
政
治
。。侈
談
國
事:
騰 

一
舞
太
二
着
不
去
此
國
蠹
』。安
有
良
好
政
治
發 

一瑪-
X-F
自
耶?
南
京
政
府
。。雖
日
出
文
吿
。。佈 

一
施
新
政9)
宣
傳
党
治
。。究
亦
虛
有
其
表
。。無
補 

一*

耳
青
與
園
山
。n

本
敕
國
救
民
之
志
。。爲

提
欝
蔣
备
。。興
矣
征
逆
。。師
出
有
名
，。誅 

W
殘
賊
。。拯
民
水
火
，。繇
是
將
士
用
命
。。所
向 

敏
A
將
來
倒
蔣
成
功
。。必
與
各
省
巨
題
。
人 

®
代
毒)
。共
同
會
議
。。立
開
國
民
大
會
。。選
舉 

肃
員
。修
國
會
。並
開
省
會
。使
全
國
人
民
。皆 

有
參
政
之
權
。SW

自
由
之
福
。而
所
謂
一 
党 
一 

人
芝
專
制
政
治
者
。必
使
消
滅
淨
盡
而
後
已
焉
。 

至
組
費
善
有
力
之
新
政
府
。。以
振
興
企
業
。。 

4

款
育
。。豁
寿
捐
一
用
蘇
民
困
一。辦
理
賑 

清
唆
以
活
災
黎
。馴
至
保
衞
農
民
。。注
意
交
通
。。 

*
爲
政
府
急
不
容
緩
之
舉
。。不
妨
畧
舉
以
吿
。。 

寶
多
所
誉
。。馮
氏
歷
歷
答
覆
。。絕
無
隱
諱 

爵
«?關
于
重
要
軍
事
。。未
便
洩
露
。。県
作
答
 

。。又
陶
建
都
一
事
。一 究
以
何
處
爲
最
適
宜"
。馮 

亦
謂
耒
能
據
實
答
覆
。。

查
馮
閻
兩
人
。。已
聯
合
反
蒋
。。但
兩
人
所
居
之 

趣
方
，C

相
距
約
育
兩
英
里
遠
、
未
能
同
居
一 
城 

一
耕
理
重
事
。。幸
兩
人
對
軍
事
之
進
行
問
題
。。每 

買
必
有
會
議
。
蔣
中
正
近
特
派
代
表
。。  

*

以
海 

塵
空
軍
副
司
令
印
信
二
親
至
太
原
。"
贈
諸
閻
氏 

@
一
間
氏
稱
病
拒
接
見
。0訪
員
謁
見
閻
氏
。。閻
氏 

亦
要
不
見
。。現
馮
閻
兩
人
。
日
日
會
議"
。討 

*

&■異
討 *
之
事V
。且
馮
氏
部
軍
。。常
時
來
往 

策
原9
鼓
動
着
戻 
共
同
攻
蔣
，雖
客
方
代
表 
力 

飾
間
氏
。勿
對
矚
氏
有
所
助
力
。間
氏
亦
絕
不
爲 

前
9
由
此
観
之
。同
不
能
謂
闘
氏
袒
助
南
京
黨
府 

也2
不
過
間
素
滑
頤
不
輕
易
爲
切
實
之
表
示
耳

尊

特

電

(
昨
晚
徵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)

中聾和襄 

一笈代表現在伯力進行議 

和、。將來或在哈饗開正 

式會議 。料爭端可望鮮决 

一 

•
駐
日
公
使
易
人

駐日本公使汪榮寶回 辭 

一職。。黨府照准。。任命張繼 

補其缺。
一 

(
今
晨
接
駐
香
港
訪
員
來
電)

一 •
鉄桂聯軍三路進發

一張發奎軍由廣寧到四會。。

一出淸遠。。黃紹雄率桂軍由 

_8李漢魂率兩旅從小北江到 

财号、

B̂

l̂̂

în ̂l̂
^̂
BB

也
小廣

州
二
日
電
。C

德
法
兩
國
飛
機
製
造
公
司
。。雖 

極
力
與
美
國
公
司
競
爭
。。而
在
華
之
飛
行
製
造 

品 
口
美
國
貨
佔
優-勝
之
市
塲
。，據
目
前
中 

國
國
內
之
飛
機
；
多
數
爲
美
國
出
產
品 
由
歐 

洲
運
至
者
極
少
。•
大
槪
比
例
率
爲
人
與
一 

出 

)
即
每
九
架
飛
機
之
中 
有
八
架
爲
美
國
製
造
品 

:
僅
一 
架
由
歐
洲
運
至
而
已 

查
美
國
飛
機
在
華
發
達
原
因 
最
顕
而
易
見 

因
中
國
飛
行
之
人
才
，多
由
美
國
栽
培
而
成 

故
多
愛
美
國
飛
機
。。

查
中
國
最
近
與
俄
國
藤
生
糾
紛
後
，
即
有
意
組 

織
人
規
模
之
飛
機
隊 
同
時
廣
東
政
府
亦
欲
組 

織
飛
行
隊 
一 購
置
飛
機
百
架
。。以
爲
初
辦
之
用 

:
將
向
美
國
購
買
飛
機
六
卜
二
架 
。目
下
業
已 

建
造
完
竣 
。其
中
有
多
架
爲
純
粹
軍
用
飛
機
。 

其
餘
雖
爲
商
用 
但
有
事
時 
即
可
改
爲
軍
用 

•
鄂匪釋美教徒 

官
匪
談
判
條
件
如
何
未
詳 

華
盛
頓
二
日
電
，美
國
天
主
敎
神
甫
古
萊
先0
、 

上
月
被
劉
省
匪
徒
擄
去
。
茲
據
駐
漢
口
美
領
事 

洛
赫
致
電
華
盛
頓
外
交
部
稱
。。古
氏
業
由
匪
釋 

出
。。安
抵
湖
北
大
冶
縣
云
。。但
洛
赫
氏
於
該
電 

文
』未
聲
叙
華
官
與
匪
所
訂
釋
出
占
氏
之
條
件 

•
法對減軍會議之態度

以
潜
艇
爲
法
海
軍
利
器 

巴
黎
二
日
電
，法
政
府
對
明
歲 

11 强
縮
軍
會
議 

態
度
。。是
日
由
國
會
海
軍
股
之
財
政
部
員
端
史 

呢
報
吿
發
露
無
遺
一
端
氏
報
吿
書
內
容
。
包
含 

列
强
之
海
軍
統
計
數
、
與
法
國
現
有
海
軍
比
較 

。。則
法
海
軍
瞠
乎
其
後
。。法
海
軍
祇
有
潜
航
艇 

一 項
優
於
別
國
。。故
法
國
須
視
潛
艇
爲
本
國
海 

軍
獨 
一 無
二
之
利
器
。。將
來
縮
軍
會
議
開
時 

法
國
萬
不
能
允
將IB

航
艇
廢
除
，因
法
國
將
藉 

潛
艇
以
發
展
藩
風
。
開
拓
領
土
。又
豈
旦
對
外 

戰
事
發
生
。、藉
潛
艇
力
。，海
上
交
通
可
以
自
由 

。。且
建
造
潛
艇
費
用
比
諸
別
項
建
造
軍
艦
費
用 

較
少
。。而
收
效
較
巨
广
端
氏
主
張
明
年
倫
敦
軍 

縮
會
議
所
决
各
案
。，須
呈
諸
國
際
盟
會
」
最
俊 

宜
由
盟
會
中
人
核
奪
存
案
云 
端
氏
報
吿
書
載 

謂
法
海
軍
本"
預
算
爲
百
事-
兆
三
十
萬
元

00 

此
數
較
諸
一
九- 
四
年
法
海
軍
預
算
已
少
百
分 

一之 
一 拾
八
，刻
下
英
國
海
軍
預
算
爲
一 
白
八
十 

兆
。C

美
國
海
軍
預
算
爲
四
百
兆
元
云
。 

•
英派定代表赴裁軍會， 

一倫敦 
一日電 
。英
首
相
哆
當
努
是
日
在
國
會
宣 

佈

C

明
年
五
强
縮
軍
會
議
時
。"
將
親
身
列
席
。 

爲
英
國
代
表
昌
之 
。。英
代
表
員
除
喀
氏
自
身 

外
，。尙
有
外
交
部
大
臣
軒
打
臣
。
海
軍
部
大
臣 

亞
力
山
大
。。印
度
事
務
部
大
臣
賓
氏 

•
美國會開會

華
盛
頓
三
日
電
。。美
國
第
七
十
一 
屆
國
會
。，於 

是
星
期 
一 日
開
會
。。其
最
重
要
之
議
案
；
爲
减 

徵
入
息
稅
百
六
卜
兆
元
；
即
個
人
或
公
司
團

19 

之
入
息
稅
毎
元
减
收-
仙
案
。
此
案
將
來
料
有 

大
多
之
駁
論 
但
共
和
與
民
政
兩 I
議
員
似
多 

贊
成
此
案:
昨H
國
會
舉
行
開
會
禮
時 
參
議 

院
長
郞
和
之
妻
即
前
任
總
統
盧
斯
福
之
妻 
暨 

現
任
正
副
總
統
之
姊
妹
、一
咸
到
塲
觀
禮
。。 

本

學

款

閒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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